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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58 证券简称：秦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秦安股份”）于近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YUANMING TANG 先生的通知， YUANMING TANG

先生与饶亦然先生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YUANMING

TANG 先生持有的秦安股份非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3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5%，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饶亦然先生（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前，饶亦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本次权益变动后，饶亦

然先生将持有秦安股份非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3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并成为持有秦安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

 《股份转让协议》自秦安股份、重庆陆岭山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陆岭山溪”）与相关交易对方就收购标的公司 99%股权

签署的《有关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安徽亦高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交易协

议》及相关文件（以下简称“交易文件”）生效之日起生效。

 饶亦然先生应按交易文件约定将股票质押给陆岭山溪或陆岭山溪指定方，

用于全体业绩承诺方（指饶亦然、徐州亦高、亦高运营管理、景程光电、清显科

技、李俊华、尤俊衡）在业绩承诺期内及业绩补偿足额实施完毕前（以前述期限

孰晚为准）的履约担保。股票过户后，业绩承诺期内及业绩补偿足额实施完毕前

（以前述期限孰晚为准），除按交易文件约定质押给陆岭山溪或陆岭山溪指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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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履约担保外，饶亦然不得出售、质押、设置权利负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

前述股票。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本次权益变动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

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并敦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YUANMING TANG 先生的通知，

YUANMING TANG 先生与饶亦然先生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将 YUANMING TANG 先生持有的秦安股份非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39,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饶亦然先生。本次权益变

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1、 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转让方名称 YUANMING TANG

受让方名称 饶亦然

转让股份数量（股） 21,939,900

转让股份比例（%） 5

转让价格（元/股） 13.80

协议转让对价(元) 302,770,62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

要内容”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关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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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名称 YUANMING TANG

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各方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转让前

持股比

例（%）

转让股份数

量（股）

转让股

份比例

（%）

转让后持股

数量（股）

转让后

持股比

例（%）

YUANMING

TANG
284,153,069 64.76 21,939,900 5.00 262,213,169 59.76

张于书 68,597 0.02 - - 68,597 0.02

饶亦然 - - 21,939,900 5.00 21,939,900 5.00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饶亦然、徐州市亦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徐州亦高”）、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远致星火”）、西藏华建兴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建”）、

徐州市亦高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亦高运营管理”）、徐

州市景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程光电”）、新余市长业亿立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业亿立”）、深圳市君汇鑫亦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汇鑫亦”）、厦门市穗满时时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穗满时时”）、徐州市清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清显科技”）、李俊华、尤俊衡持有的安徽亦高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9%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的同时，饶亦然先生需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购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 YUANMING TANG 向其出售的秦安股份 21,939,900 股 A 股股票。该安排系

饶亦然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也是公司拟收购饶亦然先生

等相关方持有的安徽亦高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定数量的股权并成为控股

股东之交易的保障措施。股票过户后，业绩承诺期内及业绩补偿足额实施完毕前

（以前述期限孰晚为准），除按交易文件约定质押给陆岭山溪或陆岭山溪指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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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履约担保外，饶亦然不得出售、质押、设置权利负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

前述股票。

相关内容可查阅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秦安股

份关于全资子公司现金收购安徽亦高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9%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二、股份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 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YUANMING TANG

转让方姓名 YUANMING TANG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加拿大

通讯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

经查询，转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2、转让方一致行动人张于书

姓名 张于书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

（二） 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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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饶亦然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根据公司与亦高光电相关方签订的交易文件约定，秦安股份拟通过全资子公

司陆岭山溪以现金方式收购亦高光电现有股东饶亦然、徐州亦高、亦高运营管理、

景程光电、清显科技、李俊华、尤俊衡等各方持有的亦高光电 99%股权，其中将

支付饶亦然及其控制的徐州亦高、亦高运营管理交易对价 44,143.24 万元，支付

饶亦然一致行动人景程光电交易对价 6,627.86 万元，前述合计 50,771.7 万元。

此外，全体业绩承诺方对饶亦然本次股份受让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综上，饶亦然具备完成本次股份受让的履约能力。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YUANMING TANG 先生和饶亦然先生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标的股票的数量及价格

本次转让的秦安股份标的股票价格为人民币 13.80 元/股，不低于本协议签

署前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90%。

本次转让标的为 YUANMING TANG 持有的秦安股份 21,939,900 股 A 股股票。

本次转让的秦安股份标的股票总价为人民币 302,770,620 元。

（二）标的股票过户及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YUANMING TANG 先生和饶亦然先生同意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的 3个交

易日内，共同配合向上交所申请办理秦安股份标的股票协议转让手续，并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

在秦安股份标的股票的协议转让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之日起 6 个

月内（且不晚于上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规定的有效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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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MING TANG 先生和饶亦然先生双方应共同配合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办理标的股票的过户手续。

股票转让总价款由饶亦然先生分期向 YUANMING TANG 先生支付，具体由双方

根据秦安股份拟收购相关方持有的安徽亦高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定数量

的股权并成为控股股东之交易的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的支付进度，另行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涉及的手续费等费用由交易双方根据法律规定或上交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规定自行承担。此外，双方应各自承担与准备、协商谈判、

签订和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及为履行《股份转让协议》所需的其他任何文件有

关的费用。任何一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各自承担己方应支付的印花税、所得税，

或任何其他因签订、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及为履行《股份转让协议》而产生的

所有税项和交易、登记、股票经纪相关费用。

（三）违约责任

YUANMING TANG 先生和饶亦然先生中的任何一方未能全面或及时履行其在

《股份转让协议》下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做出的陈述和

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对非违约方因此遭受的任何索赔、损失、法律行动、

诉讼、罚款而实际产生的支出和合理的费用（包括合理的代理人费用）以及非违

约方因履行《股份转让协议》而应当获得的利益承担赔偿责任。

（四）其他约定

《股份转让协议》自 YUANMING TANG 先生和饶亦然先生签字后成立，于秦安

股份、陆岭山溪与相关交易对方就收购标的公司 99%股权签署的交易文件生效之

日起生效。

如果《股份转让协议》的任何条款被认定无效，《股份转让协议》其他条款

的效力不受影响。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附加特殊条款情况、补充协议情况

《股份转让协议》自 YUANMING TANG 先生和饶亦然先生签字后成立，于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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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陆岭山溪与相关交易对方就收购标的公司 99%股权签署的交易文件生效之

日起生效。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系协议转让，股份变动时间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程序后。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YUANMING TANG 先生均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的批准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经上交所

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

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本次权益变动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转让、受让双方《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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